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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西藏自治区  解放军总医院省院合作 

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实施要点 

 

一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目标 

针对远程医疗存在的政策障碍，研究制定具有西藏特点的远

程医疗政策、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；制定远程医疗价格标准，将

远程医疗纳入医保和新农合报销，探索符合西藏实际的第三方远

程医疗服务模式和运维机制；开展多模式分级分类远程会诊，提

高效率降低成本；通过远程教育网提供专科远程教学，提升西藏

自治区各级医疗机构专科技术水平；研究建立藏医药远程医疗服

务体系，使本地藏医院能为内地医院提供特色藏医药远程医疗服

务。全面提升西藏自治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，为群众提供更为优

质的医疗服务，促进西藏自治区藏医药事业发展。 

（二）政策试点目标 

序号 远程医疗政策、规范、标准 出台时间 

1 远程医疗服务目录及收费标准 2015 年 3 月底前 

2 远程医疗费用报销政策 2015 年 2 月底前 

3 远程医疗服务收入分配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4 困难家庭患者远程医疗补助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5 远程医疗分级服务管理及监督管理政策 2015 年 2 月底前 

6 远程医疗医院间检验结果互认及双向转诊机制 2015 年 2 月底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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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远程医疗第三方运维机构准入退出机制 2015 年 2 月底前 

8 远程医疗服务条件标准 2015 年 2 月底前 

9 患者隐私保护机制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0 远程医疗第三方运营保障工作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1 远程医疗业务操作流程及工作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2 远程医疗病历数据使用及管理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3 远程医疗会诊专家标准 2015 年 2 月底前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研究建立远程医疗服务政策体系 

通过试点，形成完善的制度、标准和规范，加强远程医疗业

务的全面管理，形成一种各方积极参与、责任利益明确、配合协

调顺畅、业务流程规范、监管机制完善的远程医疗运营机制，保

证远程医疗业务快速、健康、持续发展。 

1、配套政策 

制定远程医疗相关政策：将远程医疗纳入医疗服务项目，列

入医保和新农合报销；制定远程医疗价格体系。 

2、相关规范 

出台远程医疗管理办法：将远程医疗服务列入医疗机构和专

业人员考核体系，调动医院、科室和医务人员参与远程医疗的积

极性。 

3、相关标准 

主要包括远程医疗服务机构准入标准、远程医疗第三方运营

机构准入退出标准、远程医疗医务人员准入标准、远程医疗会诊

专家准入标准等。 



3 
 

（二）建设五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医疗服务机制 

依托 301医院和自治区远程医疗平台，形成 301医院对区级

医院、区级医院对地（市）级医院、地（市）级医院对县级医院、

县级医院对乡镇卫生院的分级分类诊疗服务，会诊服务包括：远

程急诊和危重症指导、远程医学影像诊断、心电监护和心电会诊、

远程病理会诊、远程手术示教指导等。 

（三）探索市场化的服务模式和运营机制 

探索建立分级远程医疗服务模式。建立由 301医院负责对自

治区区级、地（市）级医院，自治区区级、地（市）级医院负责

对县级医院，各级医疗机构对居民的多级别、多层次远程医疗服

务体系。通过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活动，提高西藏自治区各级医疗

机构的诊疗服务能力，降低病人向上转诊率，减轻病人就医负担，

提高老百姓就医服务水平。 

鉴于西藏实际情况，难以保证市场化的第三方运营机制，为

促进远程医疗业务常态化运营，自治区采用收支两条线的运维模

式，远程会诊经费全部上缴财政，运维费用全额申请财政支持，

选择具有丰富远程医疗项目实施、软件自主开发能力及系统运维

经验的第三方企业参与运维保障。 

（四）建设自治区远程医疗信息系统 

为了构建技术先进、实用高效、稳定可靠的自治区级远程医

学服务平台，数据中心采用先进的云计算技术设计和构建。通过

对服务器、存储等硬件系统的虚拟化整合，形成虚拟的一体化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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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平台；再根据不同应用的需要，构建虚拟化主机，部署不同的

服务。通过采用云技术，构建富有弹性的服务支持系统，实现硬

件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各业务负载的自动均衡，避免个别设备损坏

造成的系统停运和数据丢失，进而提高整个系统的设备利用率和

运行效率，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试点工作协调机制 

自治区成立由分管发改、卫生等工作的自治区领导挂帅，自

治区发改委、卫生、财政、通信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试点工作协

调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卫生厅，成员由自治区

发改委、卫生厅、财政厅、物价局、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等相

关处室负责人担任，具体负责协调、落实试点项目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部门分工 

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研究制定远程医疗相关政

策，落实试点工作资金，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试点工作；西藏自治

区卫生厅负责遴选 301医院帮带的重点医院、重点学室、学科带

头人和技术骨干。负责制定远程医疗管理办法、技术规范、优化

工作流程，进行远程医疗质量控制和绩效考评；西藏自治区财政

厅、卫生厅负责落实试点工作配套资金的政策及方案，并做好论

证及执行监管；西藏自治区人保厅、卫生厅负责拟定远程医疗会

诊费医保报销、新农合报销政策，并做好论证及执行监管；西藏

自治区物价局、卫生厅负责拟定远程医疗服务目录及收费标准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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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并做好论证及执行监管；西藏自治区民政厅、卫生厅负责拟

定远程医疗家庭困难患者的补助政策，并做好论证及执行监管；

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远程医疗系统方案和配套医院

信息化方案论证工作；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负责协调各大通信

运营商和广电部门，确保项目医院网络互联互通及合理的价格体

系。 

（三）落实试点工作资金 

试点工作总投资 20821万元，领导小组要落实试点工作配套

资金，保障工程积极稳妥的推进。 


